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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专业

一、报名办法

1、招生计划：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共计 90 人。

2、申请条件

（1）申请辅修专业/学位的学生须为 2021、2022 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至少完

成一学年主修专业学习，无不及格科目。符合我校学生的健康标准。

（2）热爱祖国、诚实守信，遵守校纪校规，无不良记录。

（3）拟申请的辅修专业学习年限应在主修专业弹性学制要求的学习年限内，与

主修专业同时完成。

（4）申报辅修本专业的学生，须服从该专业教学安排。若辅修专业/学位与主修

专业教学安排冲突，须优先服从主修专业教学安排。

3、报名时间和地点

（1）辅修报名时间暂定在春季学期。具体报名时间将通过民族学学院网站进行

通知。

（2）报名地点为民族学学院教科办，具体报名方式另行通知。

二、考查与录取

1、考查方式

采用审核面试制招生方式。由民族学学院招生工作小组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

合格者推荐进入专业考核。依据学生成绩单进行专业考核，内容为学科知识综合考查。

2、录取原则

（1）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和集体主义的原则，按照“自主申报、择优录取”

的原则进行。

（2）录取工作要本着在确保整体人才培养质量前提下，与专业培养能力和办学

条件相匹配的原则。

（3）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原则。同等情况下以报名先后为准。

（4）其他录取原则以教务处相关规定为准。

2、录取办法

（1）资格审查。对申请辅修本专业的学生，按照学校及我院公布的要求进行思

想品质、学业成绩等方面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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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考核。修读本专业需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重点考核对民族历史文化

和人类文明有学习志趣。

录取结果

拟录取名单由民族学学院报送教务处备案，教务处审核通过后公示正式录取名

单。

三、辅修培养方案

1、专业简介

民族学学院民族学专业为 2021 年度东北大学通过教育部审批和备案的新增本科

专业，2022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民族学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1 人，其中教授 4人，副

教授 1人，另有校内兼职教师 10 人、校外驻校兼职研究员 3人，在满学、渤海国史、

村落民族志、长城与民族等学术领域拥有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设有专业图书资料

室，收藏纸质图书约万余册。建有民族学博物馆，设有 6个专题展馆，各类展品 5000

件（套）。有稳定的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7个。

民族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主干学科专业之一，以人类社会、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

对象，注重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对推动民族文化创新，促进和谐社会、和

谐世界与人类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在国内外学术界，与人类学有交叉共生关系。民族学专业在我国的发展建设中，

扎根于中国社会、中国国情，形成了具有崇德尚美、人文情怀、学术自觉、理论自信

与全球视野的学科理念，对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校民族学学科立足于学科前沿，紧扣新时代民族工作主题，将民族理论研究与

区域特色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民族互动研究，东北地区居住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情感基

础和实践活动研究，东北地区城乡社区建设等特色领域与方向。

本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具有广博的学术视野和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

学科知识和理论，掌握现代数字技术，从事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能力，服务于国家

战略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2、培养目标

（1）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具有家国情怀，愿为国家在社会、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贡献力量。

（2）掌握民族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田野调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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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民族社会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及开展民族工作与服务社会的能力。

（3）熟悉东北、京津冀等地区的民族、社会、文化情况，能够运用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开展相关工作。

（4）具有广博的国际视野，能够胜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

的调查研究与实务的能力。

3、修读要求（包括完成修读任务要求和学分要求）

民族学专业辅修专业修读总学分不低于 20 学分，辅修学位的课程修读总学分不

低于 56 学分（含毕业设计（论文））。须完成学院组织的民族学博物馆实践环节。

4、辅修课程设置及学分

（1）辅修专业课程设置（28 学分）

（2）辅修学位课程设置（总学分不低于 56 学分，其中选修课程不低于 10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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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实

践

课

外

1 1050012002 民族学概论 64 64 0 0 0 4 秋季 必修

2 1050012003 中国民族志 64 64 0 0 0 4 秋季 必修

3 1050012007 中国民族史 48 48 0 0 0 3 秋季 必修

4 1050012008 社会学概论 48 48 0 0 0 3 秋季 必修

5 1050012015 民族学与人类学经典导读 64 64 0 0 0 4 秋季 必修

6 1050012012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48 48 0 0 0 3 春季 必修

7 1050012005 世界民族志 48 48 0 0 0 3 春季 必修

8 1050012011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 64 64 0 0 0 4 春季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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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0012001 民族学专业导论 16 16 1 秋季 必修

2 1050012002 民族学概论 64 64 4 秋季 必修

3 1050012003 中国民族志 64 64 4 秋季 必修

4 1050012007 中国民族史 48 48 3 春季 必修

5 1050012008 社会学概论 48 48 3 春季 必修

6 1050012012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48 48 3 春季 必修

7 1050012005 世界民族志 48 48 3 秋季 必修

8 1050012016 社会研究方法 48 48 3 秋季 必修

9 1050012011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 64 64 4 春季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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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学位要求及证书发放

1、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依据本专业辅修培养方案的完成情

况，颁发相应证书，课程成绩记入辅修成绩单。

a）辅修课程总学分未达到 10 学分者，只记录成绩不颁发证书；

b）辅修课程总学分达到 10 学分以上（包括 10 学分）但未达到 20 学分者，

可颁发“跨专业学习证明”；

c）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达到学分要求，成绩合格者，可颁

发“辅修专业证书”。

2、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达到主修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同时完成辅修学士学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达到学分要求，完成辅

修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并通过答辩，可申请辅修学士学位。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核通过后由学校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注明辅修学士学位。

3、学生在主修专业学业结束时，无论毕业或结业离校，其辅修学习同时终止。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未尽事宜由民族学学院负责解释。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地点：人文楼 718 联系电话：0335-8396409

10 1050012015 民族学与人类学经典导读 64 64 4 秋季 必修

11 1050012018 中国民族学 48 48 3 春季 选修

12 1050012021 文物与博物馆学 48 48 3 春季 选修

13 1050013007 民族文化与旅游 48 48 3 秋季 选修

14 1050013003 考古学概论 48 48 3 秋季 选修

15 1050013005 语言人类学 48 48 3 秋季 选修

16 1050013017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 32 32 2 春季 选修

17 1050014004 毕业实习 96 96 6 秋季 必修

18 1050014005 毕业论文 8W 8W 8 春季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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